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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钢铁研究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钢铁研究总院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单位名称：钢铁研究总院 （以下简称“钢研总院”） 

法定代表人：田志凌  

注册资本：人民币102,166,433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钢研总院是我国钢铁冶金行业最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是我国金属新材料研发

基地，承担了我国冶金行业80%以上国防军工新材料研发任务，在合金钢、高温合

金、金属功能材料、难熔合金、粉末冶金材料等领域，先后研制了近千种高技术

新材料，有力保障了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能、电子等重点工程型号的顺

利实施，为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需求做出贡献；是冶金行业重大关键与共性

技术创新基地；是国家冶金分析测试技术权威机构。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该协议基于公司生产条件和钢研总院的科研平台，合作开展相关产品的材料组

织、性能控制、加工工艺优化及应用性能方面的研究，提升材料及加工工艺水平，充分

满足产品质量、成本及性能的市场需求； 



 

    2、借助公司生产条件，促进钢研总院技术成果转化，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3、根据用户需求，双方合作开展新产品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促进公司品种升

级换代，同时开展新产品的市场开发； 

    4、合作申请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 

    5、合作进行人才培养与交流。 

    （二）合作方式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共同开发有潜力的高附加值品种项目，并从生产技术开发、

产品应用评估到市场开发、销售服务等建立全流程合作模式，加速新成果的转化，满足

用户需求，进而引导市场，占领高性能高附加值钢铁品种的制高点。 

2、双方具体合作项目及实施方式，根据项目再具体商定。 

（三）协议有效期 

协议有效期5年；协议到期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可续签本协议。 

    四、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该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高、精、尖”的产品战略定位，有利于提高公司在航空、

航天、核电等领域新材料的研发实力，借助全流程合作模式，加速新成果的转化，满足

用户需求；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收入的占比，

从而加快公司转型升级，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风险提示  

该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及实施方式需根据项目再具体

商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钢铁研究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7日 




